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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文件
龙执字〔2021〕28 号

关于印发《龙口市综合行政执法信用分级分类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局机关、各执法所：

现将《龙口市综合行政执法信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。

龙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

2021 年 5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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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口市综合行政执法信用分级分类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提高城市管理水平，打造精致城市，建设以信用

为核心的城市管理体系，深化我市信用体系建设，根据《社会信

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(2014-2020 年)》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

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

见》《山东省社会信用条例》及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领域法律

法规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包括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社会组织及

其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、经营者和相关自然人等城市管理行

政相对人(以下简称“行政相对人”)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城市管理领域信用管理，是指通过信

用积分、星级评价、“红黑”名单管理，对行政相对人信用信息

开展的采集、评价、确定、修复、发布和应用等活动。

第四条 城市管理领域信用管理遵循客观公正、标准统一、

分级分类、动态调整的原则。

第五条 建立信用信息共享和通报机制，行政相对人在城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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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领域的信用信息和评价结果，可通过市社会信用管理系统推

送到其单位、居住的社区村居，并视情节分类推送到“信用龙口”

“信用山东”“信用中国”。

第二章 信用信息采集

第六条 城市管理领域信用信息采集是指城市管理部门对

行政相对人信用信息的记录和收集。

第七条 行政相对人信用信息包括基本信息、监督检查信息、

违法违规信息、承担社会义务的信息以及档案信息等。

第八条 基本信息包括注册登记、行政许可、资质资格等信

息。基本信息采集实行区域负责制，由市社会信用中心提供。

第九条 监督检查信息包括对行政相对人的日常监督检查、

专项检查、跟踪检查等结论信息，由执法人员负责采集。

第十条 违法违规信息包括因违反城市管理法律法规被行

政处罚和行政执行的信息，以及违法违规情节轻微被责令整改的

信息，由执法人员负责采集。

第十一条 承担社会义务的信息包括行政相对人积极承担

城市管理方面的义务、积极参加城市管理方面活动等信息，由行

政相对人主动申报或由执法人员提报。

第十二条 档案信息是指不参与城市管理领域信用评价的

历史信息，由市社会信用管理系统自动生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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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城市管理领域信用信息实时采集、应采尽采，确

保信用信息的完整性。

第三章 信用积分和星级评价

第十四条 城市管理领域信用评价采取信用积分和星级评

价方式实施。

第十五条 行政相对人的初始信用分为 100 分，星级根据信

用积分由高到低分为五星、四星、三星、二星、一星、零星（以

空星表示）六个等级:

1.积分在 110（含）分以上为五星级守信模范单位（商户）；

2.积分在 105（含）分到 109（含）分为四星级守信示范单

位（商户）；

3.积分在96(含)分到104( 含)分为三星级守信单位（商户）；

4.积分在 70（含）分到 95（含）分为二星级轻微失信单位

（商户）；

5.积分在 50（含）分到 69（含）分为一星级较重失信单位

（商户）；

6.积分在 49(含)分以下的及列入城市管理领域“黑名单”的

为零星级严重失信单位（商户）；

第十六条 行政相对人的信用积分采取加分和减分方式，由

基础分+加分-减分得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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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行政相对人首次有附表一所列违法违规行为，情

节轻微被责令整改的，作为失信信息减信用分 2 分。

第十八条 行政相对人首次有附表二所列违法违规行为，情

节轻微被责令整改的，作为失信信息减信用分 4 分。

第十九条 行政相对人因实施城市管理领域违法违规行为

被责令整改后，再次实施违法违规行为的，或虽为首次实施违法

违规行为但情节严重或拒不整改的，按照《龙口市社会成员信用

积分和信用评价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评价指标扣减信用分，标准见

附表三。

第二十条 行政相对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作为守信信息每

次加信用分 2 分：

1.参与城市管理宣传教育、活动创建等表现突出的；

2.积极帮助执法人员劝阻违法违规行为并取得整改效果的；

3.实施其它有助于城市管理活动行为的。

第二十一条 行政相对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作为守信信息

每次加信用分 4 分：

1.配合城市管理领域执法，且提供的视频、录音、照片等资

料能作为证据应用于有关案件查处的；

2.在城市管理领域相关法律文书上作为见证人签字的；

3.在城市管理领域有其他突出表现的。

第二十二条 信用信息评价的有效期参照《龙口市社会成员

信用积分和信用评价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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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 城市管理部门对行政相对人的信用星级评价，

根据信用积分实行动态调整。年度星级以每年 12 月 31 日的信用

积分来确定。

第四章 “红黑名单”管理

第二十四条 城市管理领域“红名单”是指行政相对人积极

参与、支持、配合城市管理工作，年内未被行政处罚且年度星级

为五星级守信模范单位（商户）的。

第二十五条 城市管理领域“黑名单”是指信用积分为 0 分，

或有下列城市管理领域严重失信行为的信息：

1.在一个信用记录周期内，受到 2 次（含）以上行政处罚的；

2.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被行政机关或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；

3.违法建设拒不拆除，由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

执行的；

4.擅自设置户外广告，被强制拆除的；

5.非法张贴或喷涂小广告的数量达到 30(不含)张以上的；

6.出版、制作、发行、放映、出售含有危害国家统一、主权

和领土完整内容的音像制品、出版物的；

7.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的；

8.以暴力、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执法人员履行职务的；

9.执法人员依法实施监督检查时，不接受调查、拒绝提供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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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材料或者提供的材料及影像资料不真实、不完整以及转移、隐

匿相关证据的。

第二十六条 因第二十五条严重失信行为列入“黑名单”的，

信用分数降至 0 分。“黑名单”信用评价信息保留两年，本年度

列入“黑名单”如未修复的，下年度继续列入“黑名单”。

第五章 信用告知和信用修复

第二十七条 城市管理领域形成的信用信息，包括加分信息、

减分信息、“红黑名单”信息，城市管理部门均要以书面的方式

告知行政相对人。

第二十八条 建立信用修复机制，对存在失信行为的行政相

对人通过信用加分及参加城市管理志愿活动等方式修复。

第二十九条 建立信用救济机制，对列入城市管理领域“黑

名单”的，行政相对人在其违法违规行为得到改正后，经书面申

请、作出信用承诺，并参加城市管理志愿服务活动的，信用可修

复为扣减信用分 50 分。

第三十条 行政相对人对其信用信息有异议的，可自收到告

知书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，向城市管理部门提出异议申请并提

交相关证明材料。城市管理部门要将调查核实的结论书面告知行

政相对人。

第六章 信用评价结果的应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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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一条 城市管理部门按照守信激励、失信惩戒的原则，

对不同信用级别的行政相对人实施分类管理。

第三十二条 对年度确定为城市管理领域四星级的行政相

对人，在市社会信用管理系统增加信用分 5 分（不作为星级评价

积分），并享受以下激励措施：

1.城市管理领域评先选优同等条件下优先；

2.城市管理领域的采购、工程招投标等同等条件下优先；

3.办理城市管理领域行政审批事项时享受绿色通道便利;

4.允许使用星级评价结果进行形象宣传;

5.减少日常管理检查次数。

第三十三条 对年度确定为城市管理领域五星级（红名单）

的行政相对人，在市社会信用管理系统增加信用分 10 分（不作

为星级评价积分），并享受以下激励措施：

1.享受四星级行政相对人可享受的激励措施；

2.通过“信用龙口”网展示相关信息推介良好形象;

3.通过新闻媒体进行宣传推介良好形象;

4.允许使用城市管理领域红名单的评定结果进行形象宣传。

第三十四条 对年度确定为城市管理领域一星级、二星级的

行政相对人，城市管理部门将适时进行政策和管理规定的辅导，

采取增加监督检查、信用提醒、信用约谈等方式，督促其守法诚

信从业，并视信用评价状态变化趋势选择性提供本办法第三十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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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的激励措施。

第三十五条 对年度确定为城市管理领域零星级的行政相

对人，将采取以下惩戒措施：

1.列为重点监控和监督检查对象，加大抽查的比例和频次；

2.取消参加本年度城市管理领域的各项评先选优资格；

3.办理城市管理领域的行政许可事项时，从严审查；

4.一年内不得享受城市管理领域各项优惠政策措施。

第三十六条 对确定为城市管理领域“黑名单”的行政相对

人，除采取第三十五条惩戒措施还将实施以下信用约束惩戒措施：

1.提报市社会信用管理系统记入行政相对人信用档案，并通

过新闻发布会、“信用龙口” “信用山东”“信用中国”公开其

违法违规行为；

2.信用等级降至 C 级，其中违法建设拒不拆除，由行政机关

强制执行的或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降至 D 级；

3.通过市级联合惩戒平台实施联合惩戒，在金融信贷、项目

审批、评先选优、项目申报等方面予以限制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由龙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组织实施并

负责解释。

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。

附表一

城市管理领域轻微失信行为信用信息评价标准（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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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违法违规行为 减分

1 随地吐痰、便溺或者乱扔果皮、纸屑、烟蒂、口香糖、塑料袋、饮料瓶（盒）等废弃物的 －2

2 不按照规定倾倒垃圾、污水或者粪便的 －2

3 未及时清理路面杂物或者补装、更换井盖、沟盖、雨箅等相关设施的 －2

4 在城镇道路两侧建筑物的顶部、阳台外、窗外堆放、吊挂或者晾晒有碍城镇容貌的物品的 －2

5 在城镇道路两侧的护栏、线杆、树木、绿篱等处吊挂杂物或者晾晒衣物的 －2

6 擅自饲养鸡、鸭、鹅、兔、羊、猪等家禽家畜或者食用鸽，影响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的 －2

7 违反城镇容貌标准在建筑物外部安装空调、太阳能热水器、防盗网、遮阳罩等的 －2

8 在建筑物顶部、阳台外或者窗外擅自搭建鸽舍的 －2

附表二

城市管理领域轻微失信行为信用信息评价标准（二）
序
号 违法违规行为 减

分
1 未经批准，擅自在城镇道路两侧或者公共场所堆放物料，影响城镇容貌的 －4

2
未经批准，在城镇建筑物、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上张贴、张挂宣传品，或者利用实物造型、悬挂

物、充气装置等载体设置宣传品，影响城镇容貌的
－4

3 未经批准，擅自设置大型户外广告，影响城镇容貌的 －4

4 擅自在建筑物、构筑物的外墙或者公共设施、路面、线杆、树木等处进行张贴、涂写、刻画的 －4

5 擅自设置不符合城镇容貌标准、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的 －4

6 城镇道路两侧的经营者超出门窗或者外墙摆卖商品的 －4

7 在露天场所、垃圾收集容器内焚烧枝叶、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的 －4

8 违反规定设置户外广告及橱窗广告的 －4

9
超出建筑物外墙面对建筑物外走廊、阳(平)台进行封闭，或者其外型、规格、色彩不符合城镇容

貌标准的
－4

10 再生资源回收企业或者个体经营者乱堆乱放或者焚烧废旧物品的 －4

11 在公园、道路及其两侧等公共场所抛撒冥纸，焚烧冥纸、逝者遗物和其他丧葬祭奠物品的 －4

12 未按规定要求做好清扫积雪以及不配合综合整治的 －4

13
在居民住宅楼、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、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楼层内新建、

改建、扩建产生油烟、异味、废气的饮食业经营项目的
－4

14 油烟排放口设置不符合规定的 －4

附表三

受到行政处罚及行政执行的个人信用信息评价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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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项 序号 评价标准 减分

行政

处罚

1 处以警告行政处罚的 -5

2 处以低限罚款行政处罚的 -10

3 处以较重罚款行政处罚的 -20

4 处以高限罚款行政处罚的 -40

5 处以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 1000 元（含）以下的 -20

6 处以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 1001 元-5000 元（含）以下的 -30

7 处以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 5001 元-10000 元（含）以下的 -40

8 处以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 10000 元（不含）以上的 -60

9 处暂扣许可证行政处罚的 -100

10 受到其他行政处罚的 -20

11 未履行发生效力被处以低限罚款行政处罚的 -40

12 未履行发生效力被处以较重罚款行政处罚的 -80

13 未履行发生效力被处以高限罚款行政处罚的 -100

14 未履行发生效力的其它行政处罚的 -40

行政

执行

1 受到责令改正、责令停工、责令清除、限期清理、限期拆除、限期履行等的 -10

2 被实施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、扣押财物等行政强制措施的 -30

3
被实施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、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、排除妨碍、

恢复原状、代履行等行政强制执行方式的
-40

4 未履行行政强制决定的 -80

5 部分未履行发生效力的仲裁、裁决和行政复议决定的 -50

受到行政处罚及行政执行的社会法人信用信息评价标准
分项 序号 评价标准 减分

行政

处罚

1 被处以警告行政处罚的 －10

2 被处以低限罚款行政处罚的 －20

3 被处以较重罚款行政处罚的 －30

4 被处以高限罚款行政处罚的 －50

5 处以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 1万元（含）以下的 －30

6 处以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 1万元—5 万元（含）的 －40

7 处以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 5万元—10 万元（含）的 －60

8 处以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 10 万元以上的 －80

9 受到其他行政处罚的 －20

10 不履行发生效力行政处罚决定的 －50

行政

执行

1 被实施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、扣押财物等行政强制措施的 －30

2
被实施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、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、排除妨碍、

恢复原状、代履行等行政强制执行方式的
－30

3 被责令改正、责令关闭、责令停工、责令清除、限期履行等的 －10

4 不履行发生效力的行政强制措施、行政强制执行等的 －50

5 部分不履行发生效力的仲裁、裁决和行政复议决定的 －50


